    根据《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院教字〔2016〕24号），针对其中第三条和第五条学位授予进行如下说明：

（一）对于满足第三条的学生，需提交以下材料至教务处：

1.《学士学位复议申请书》；

2.只需符合以下两类中的一类即可：

（I）受处分后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受处分后获得“院级一等奖学金”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受处分后获得两次“院级二等奖学金”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考取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研究生的提供录取通知书等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考取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提供录用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所学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大于等于3.00，且毕业设计良好及以上，六者满足其一即可。

（II）受处分后获得获得学院认定的学科竞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第一人）或国家三等奖及以上（第一人）荣誉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受处分后获得院级先进班级、优秀党、团支部等先进集体的主要负责人荣誉称号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受处分后获得院级奖学金两次及以上荣誉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三者满足其二即可。

（二）对于满足第五条的学生，需提交以下材料至教务处：

1.《学士学位复议申请书》；
2.获得学院认定的学科竞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第一人）或国家三等奖及以上（第一人）荣誉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取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的原件及复印件；在安徽省教育厅规定的二类及以上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杂志原件及论文和期刊版权页的复印件；考取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研究生的提供录取通知书等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考取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提供录用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五者满足其一即可。

（三）所有荣誉证书证明材料必须是2018年6月1日之前（含6月1日）获得，方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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